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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人民政府文件

登政〔2017〕39 号

登封市人民政府
关于建立企业挂牌上市融资“绿色通道”制度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管委会，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各有关单位：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企业挂牌上市融资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

全工作协调督办机制,支持我市广大优秀企业挂牌上市,进入资本

市场融资,谋求更大发展,形成具有登封特色的挂牌上市公司集群,

助推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根据郑州市对上市挂牌工作的

要求，以及市委2017年经济会议和《中共登封市委登封市人民政

府关于工业经济保增长促发展的实施意见》（登发〔2017〕2 号）

文件精神，市政府决定建立企业挂牌上市融资“绿色通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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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绿色通道”的主要目的

企业挂牌上市融资“绿色通道”,是指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

门为市级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在改制、辅导、申报、挂牌、上市(含

借“壳”上市、转板上市,下同)及股权投资、并购重组、再融资

过程中,按照“优先办理、专人负责、限时办结”原则,及时有效

提供合法合规、快捷便利的政务服务,为市级挂牌上市后备企业

办理相关手续,出具相关证明。

二、“绿色通道”研究的主要事项

市金融办牵头每年择机组织筛选一批我市挂牌上市后备企

业名单,对列入市级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名单中的企业及已挂牌上

市公司融资实施“绿色通道”制度。“绿色通道”研究的主要事

项包括:

（一）企业挂牌上市前后需要有关部门出具的手续证明;

（二）企业挂牌上市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三）企业挂牌上市前后需要落实的相关政策;

（四）已挂牌上市公司融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五）已挂牌上市公司融资需要落实的相关政策;

（六）市推进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及联席会议作出的各项

决策和交办的其它有关事项。

三、“绿色通道”的工作程序

（一）企业提出申请

企业在挂牌上市前后以及已挂牌上市融资过程中遇到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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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和问题,涉及到企业所在地乡镇（区、办）管辖权限和职能范

围的,由所在地政府负责纳入本级“绿色通道”帮助协调解决;涉

及到成员单位的,可直接联系该成员单位的联系人帮助协调解

决。重大事项部门无权解决或跨地区、跨部门问题，单个地区、

单个部门无法解决的,企业可填写《登封市企业挂牌上市融资“绿

色通道”一事一议申报表》,向市推进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设在市金融办)提出申请。

（二）进入“绿色通道”

针对企业提出的问题,经过甄别后,确需进入“绿色通道”的,

上报领导小组批准后进入“绿色通道”,转交有关部门落实,相关

手续限时办结。处理企业各种历史遗留问题时,在不违反国家政

策法律的前提下,应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考虑,在政

策上给予足够的支持。市推进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联系有关部门协调解决或召开领导小组联席会议研究解决,实行

“一事一议”;确有必要的,可实行“一企一策”。

（三）反馈落实情况

有关部门要在规定时间内反馈企业事项办理情况。对于不能

如期办理的事项和解决的问题,要说明情况,包括原因、时限和建

议等。

（四）督办函制度

对于长时间未办理事项和未解决的问题,实行督办函制度;

无故不能完成的要给予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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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绿色通道”成员单位职责

（一）市金融办:负责履行市推进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职责,筛选建立调整市挂牌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受理市级

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和已挂牌上市公司提出问题申请,筛选问题提

交领导小组批准进入“绿色通道”;召集领导小组成员召开领导

小组联席会议,承担“绿色通道”的日常工作,完成领导小组交办

的其它事项。

（二）市发展改革委(市服务业局):负责服务业挂牌上市后

备资源的发掘、培育工作,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推荐纳入市挂

牌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办理市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及已挂牌上市

企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和转报手续;协调相

关项目和政策性资金优先支持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及已挂牌上市

企业;衔接、沟通郑州市发改委,为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出具必要的

项目初步核查意见。

（三）市国资办:负责出具所出资企业国有股权设置和管理

的批复及相关文件,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推荐纳入市级挂牌上

市后备企业资源库,积极研究和培育国有控股公司和参股公司挂

牌上市。

（四）市工信委（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负责工业类挂牌

上市后备资源的发掘、培育工作;加快挂牌上市过程中涉及技改

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核工作,积极配合推进企业挂牌上市工作。同

时负责将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推荐给市金融办纳入市挂牌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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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备企业资源库,研究解决企业遇到的相关困难和问题。

（五）市农委:负责农业类挂牌上市后备资源的发掘、培育

工作,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推荐纳入市级挂牌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

对拟挂牌上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给予优先扶持。

（六）市财政局:引导挂牌上市后备企业自觉遵守国家财政

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企业内部财务会计制度;解决、落实企

业改制挂牌上市等方面的财政扶持政策,并会同市金融办对相关

财政资金的合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七）市科技局:负责科技型挂牌上市后备资源的发掘、培

育工作,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推荐纳入市级挂牌上市后备企业

资源库;优先落实相关项目和政策性资金,优先开展项目立项、专

利申报和成果登记。

（八）市国土资源局:负责协调办理市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历

史遗留的各类土地等产权问题;研究提出企业挂牌上市过程中涉

及的土地评估和土地资产处置方面的措施建议,对挂牌上市后备

企业新建、扩建项目特别是挂牌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建设

用地,在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中优先安排,重点保障并及时办理有

关用地预审、建设用地报批和供地手续。会同相关部门研究提出

对挂牌上市后备企业不动产权证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支持、帮

助挂牌上市后备企业明晰不动产权属,落实挂牌上市公司不动产

权证的有关手续。

（九）市环保局:参照国控重点污染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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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加大市挂牌上市后备企业环境监管信息公开力度,积极协调

并加快市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环评编制进度,

依法及时协调出具环评报告的批复及其它相关证明文件。

（十）市社保局:在企业员工新增、转移、补办和规范社会

保险手续方面给予支持,及时提供企业参加社会保险、缴纳各项

社会保险费和合法用工的证明文件或材料。

（十一）市商务局:负责商业流通领域挂牌上市后备资源的

发掘、培育工作,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推荐纳入市级挂牌上市

后备企业资源库;办理挂牌上市后备企业涉及外商投资备案的初

审和上报工作。

（十二）市安监煤炭局:指导督促市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对存

在的问题进行整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符合相关要求的挂牌

上市后备企业出具安全生产方面的有关证明。

（十三）市文广新局:负责文化领域挂牌上市后备资源的发

掘、培育工作,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推荐纳入市级挂牌上市后

备企业资源库;根据挂牌上市工作需要,及时出具相关证明文件,

研究解决挂牌上市过程中遇到的相关困难和问题。

（十四）市卫计委:根据挂牌上市工作需要,及时出具相关证

明文件,研究解决企业挂牌上市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会同市

金融办共同推进企业挂牌上市工作。

（十五）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食品药品行业挂牌上市后

备资源的发掘、培育工作,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推荐纳入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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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负责研究解决企业挂牌上市过程中遇

到的相关问题,及时为企业出具相关证明文件,会同市金融办共

同推进企业挂牌上市工作。

（十六）市工商质监局:负责提供分乡镇（区、办）的股份

公司登记名录,为更新维护全市挂牌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提供基

础数据依据;负责为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实施股权结构调整和股份

制改造提供快速便捷服务；负责对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在产品质量

上进行审查确认,并出具相关证明文件;根据工作需要,帮助协调

解决企业挂牌上市过程中遇到的相关困难和问题。

（十七）市旅游局:负责旅游业挂牌上市后备资源的发掘、

培育工作,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推荐纳入市级挂牌上市后备企

业资源库;根据挂牌上市工作需要,及时出具相关证明文件,研究

解决挂牌上市过程中遇到的相关困难和问题。

（十八）市住建局:负责建筑行业挂牌上市后备资源的发掘、

培育工作,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推荐纳入市级挂牌上市后备企

业资源库;根据挂牌上市工作需求,按照实际情况,及时出具相关

证明文件,研究解决企业挂牌上市过程中以及挂牌上市后遇到的

相关问题,会同市金融办共同推进企业挂牌上市工作。

（十九）市城乡规划局:负责规划设计类挂牌上市后备资源

的发掘、培育工作,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推荐纳入市级挂牌上

市后备企业资源库;协调办理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在土地、房屋确

权等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对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在遵守城乡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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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方面情况进行审查确认,并及时出具证明文件。

（二十）市房管中心:负责房地产业挂牌上市后备资源的发

掘、培育工作,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推荐纳入市级挂牌上市后

备企业资源库;会同相关部门支持、帮助挂牌上市后备企业明晰

不动产权属,落实挂牌上市公司不动产权证的有关手续。

（二十一）市国税局:落实国家有关减税降费政策,鼓励和支

持我市企业挂牌上市;妥善解决企业改制挂牌上市过程中历史遗

留的各种税收问题;及时协调出具企业依法纳税情况证明。

（二十二）市地税局:落实国家有关减税降费政策,鼓励和支

持我市企业挂牌上市;妥善解决企业改制挂牌上市过程中历史遗

留的各种税收问题;及时协调出具企业依法纳税情况证明。

（二十三）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登封管理部:负责对挂

牌上市后备企业的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缴存情况进行指导和监

督,及时为企业出具住房公积金开户、缴存证明材料;妥善解决挂

牌上市过程中遇到的相关困难和问题。

（二十四）公安消防大队：指导督促市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对

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符合相关要求的挂

牌上市后备企业出具安全生产方面的有关证明。

（二十五）各乡镇（区、办）：负责辖内多层次资本市场培

育，企业上市（挂牌）后备企业的初步审核、筛选推荐和问题协

调工作，配合指导上市（挂牌）公司规范发展、资产重组、配股、

增发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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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市推进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企业挂牌上市融资“绿色

通道”的落实,成员单位负责及时解决涉及本部门职责的问题,成

员单位主管领导是本单位企业挂牌上市融资“绿色通道”的第一

责任人,成员单位主管领导对落实各项挂牌上市培育、扶持政策

承担主要责任,成员单位联系人具体负责本部门挂牌上市融资相

关工作,对日常事务性协调服务工作承担责任。

（二）制度保障

在研究解决企业挂牌上市融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时,一般性

问题由所在地政府负责纳入本级“绿色通道”帮助协调解决;跨

单位、跨部门处理的问题实行“一事一议”制度;涉及的重大事

项和重大问题报市政府协调解决。对于进入市级企业挂牌上市融

资“绿色通道”的问题,一律实行督办函制度。

（三）奖惩措施

市政府将各成员单位落实企业挂牌上市融资“绿色通道”情

况纳入年度绩效考核和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对先进单位和个人

予以表彰;对因推诿扯皮等原因影响企业挂牌上市进展,或造成

不良影响的,要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并在全

市范围内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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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登封市企业挂牌上市融资“绿色通道”成员单位分

工联系表

２.登封市企业挂牌上市融资“绿色通道”一事一议

申请表

３.督办函

2017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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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登封企业挂牌上市融资“绿色通道”成员单位
联系表

序号 单位 主管领导
日常

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1 市金融办 尹嵩凤 孙璟宇 62862911 15038080363

2 市发展改革委 戚红钦 武 颖 62862603 15036112457

3 市国资办 吴志国 袁伟民 62819731 18768889861

4 市工信委 孙晓辉 王亚硕 62851425 18623713033

5 市农委 何爱丽 宋晓栋 62851800 13700852515

6 市财政局 杨艳晓 杨玲玲 62882305 13598038777

7 市科技局 董少磊 王冠超 62957166 1869580568

8 市国土资源局 王会昌 高玉强 62831676 13838389588

9 市环保局 刘建涛 李光辉 62856758 13849095108

10 市社保局 郑 冲 胡 博 62706966 15137199923

11 市商务局 杨伟智 王泽磊 62811801 18537117805

12 市安监局 李军涛 韩建欣 62900163 15137191696

13 市文广新局 任君省 闫松涛 62861111 1393826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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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以上人员变更，应及时告知市政府金融办。

14 市卫计委 吴巧凡 刘志敏 62839353 13592487286

15
市食品药品监

管局
陈天伟 乔慧芳 62810556 18638580206

16 市工商质监局 王俊卿 郭峰妹 62811508 13103823232

17 市旅游局 秦伟强 朱建平 62887139 13838385048

18 市住建局 李松涛 梁嵩松 67318906 13676952666

19 市城乡规划局 雷河森 冯凌浩 56513327 15093333309

20 市房管中心 王云河 孙大龙 62830502 13526715065

21 市国税局 王朝伟 程向前 62852082 13523435928

22 市地税局 甄建功 李占朝 56901169 13700852933

23 住管办 马国俊 吴慧晓 62832106 13526602998

24 公安消防大队 张奎林 骆 英 62863119 13783678021



— 13 —

附件 2

登封市企业挂牌上市融资“绿色通道”
一事一议申请表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是否挂牌上市

后备企业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需协调的事

项 (可另附

报告)

涉及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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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登封市推进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关于
XXXXXX 的督办函

：

根据 ,现将关于 的决定事项交由贵

单位牵头办理。为了及时向市推进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汇报上

述事项的落实情况,请贵单位于 月 日前将办理情况 (包括

书面报告并加盖单位公章及电子版)反馈至市推进企业上市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便综合;在办理过程中如遇到需要协调解决

的问题,请及时与市推进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

联 系 人 :XXX, 联 系 电 话 :62862911, 邮 箱 :dfjrb2009@

126.com。

附件:《XXXXXX 的报告》

年 月 日

抄送:(协办单位)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武部。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市检察院。

登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12 月28 日


